附件1

云南省弥渡县李银煤矿（国家出资勘查部分）采矿权评估报告书

摘    要

红晶石评报字[2011]第138号
    一、评估对象：云南省弥渡县李银煤矿（国家出资勘查部分）采矿权。
二、评估委托人：弥渡县李银煤矿。

三、矿业权人：弥渡县李银煤矿。
四、评估机构：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。
五、评估目的：云南省弥渡县李银煤矿拟办理采矿权延续手续，该采矿权部分涉及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。由于该矿保有资源储量较少，占用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资源储量很少，且已全部开采消耗，本次评估本着简化处理、方便矿业权人的原则，采用类比法对该采矿权价款进行评估，并向评估委托人提供云南省弥渡县李银煤矿（国家出资勘查部分）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出的公平、合理的价款参考意见。
六、评估基准日：2011年10月31日（储量估算基准日2010年10月30日）
七、评估主要参数：
储量核实基准日（2010年10月31日）保有（111b+122b+333）资源储量为52万吨；采矿权评估价款评估对应的资源储量为0.25万吨；原煤单位储量评估价值3.0元/吨。
八、评估结果：
本公司在充分调查、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当地市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，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，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，经过认真估算，确定云南省弥渡县李银煤矿（国家出资勘查部分）采矿权价款为0.75万元，大写人民币柒仟伍佰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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